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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门头沟公路分局（以下简称“发包人”）为实施北京市 2026年门头沟

区普通公路焕新工程勘察设计第一标段，已接受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北京国道通

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设计人”）对该项目北京市 2026年门头沟

区普通公路焕新工程勘察设计第一标段的投标。发包人和设计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工程概况：北京市 2026年门头沟区普通公路焕新工程勘察设计第一标段：石担路工程

范围为 K0+000-K3+188、K4+000-K17+138，起点位于石门营路口，终点位于京拉线路口，全长

16.326公里。三温路工程范围为 K0+000-K11+200，南起石门南路路口，北至灰口，全长 11.2

公里。下安路工程范围为 K0+000-K11+760，起点位于下苇甸村，终点位于安家庄，全长

11.76km。斋马路工程范围为 K0+000-K5+800，设计起点顺接斋堂西环路，与国道 109相交，

路线向南至马栏村，全长约 5.8公里。 

2.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1）本合同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含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过程中的澄清文件和补充资

料；上级单位下发的关于提高设计质量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要点》等文件）；设计人提交的

经发包人审核通过的勘察设计详细工作大纲及进度计划、专题研究详细工作大纲等）；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发包人要求； 

（7）勘察设计费用清单；（费率说明） 

（8）设计人有关人员投入的承诺； 

（9）联合体协议（如有）； 

（10）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件的

排列顺序在先者为准。 

3.签约合同价：中标费率：100%。具体合同金额另行签订补充合同。最终勘察设计费金额

以最终评审确认的金额为准。 

4.项目负责人：王玉。 

5.勘察设计工作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合格，勘察设计工作质量应满足现行勘察设计规

范与法律规定、规范标准、合同约定和发包人要求等。本工程施行质量责任终身制；安全目

标：确保无重大工伤事故，杜绝死亡事故，轻伤频率小于 3‰以内。达到《公路水运工程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7年第 25号）及合同条款相关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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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6.设计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包括完成项目所需的工程勘察（含工

程测量等）、交通量调查、初步设计（包括材料配合比设计、初步设计概算等）、施工图设计

（包括材料配合比设计、施工图预算等）、后续服务（包括施工配合、评审配合等）等工作。 

7.费用 

7.1本合同勘察设计费工程勘察设计费按照以下规定计取： 

a.工程中公路专业的勘察设计基准价按照北京市道路工程造价定额管理站《关于发布北京

市道路养护工程项目现场勘查设计费费率定额的通知》（京路造价发〔2020〕10号）计取； 

b.工程中桥梁专业的勘察设计基准价按照北京市道路工程造价定额管理站《关于发布北京

市道路养护工程项目现场勘查设计费费率定额的通知》（京路造价发〔2020〕10号）计取； 

c.对于超出上述范围的附属工程，按相关计费规定计取。 

勘察设计收费=工程勘察设计收费基准价×中标费率（本项目按 1.00 计取） 

本工程勘察设计费收费基准价上限不超过交通委批复概算的勘察设计费。 

当交通委员会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建安费与招标时投资估算不一致时，若中标的专业费率

低于批复的概算建安费所对应的取费标准，则按照中标的专业费率计取设计费；否则，应按照

批复的概算建安费所对应的取费标准计费。 

当依据中标费率计算得出的勘察设计费低于批复的勘察设计费，则按照中标费率计算得出

的勘察设计费计取；否则，应按照批复的勘察设计费取费。 

本合同勘察设计费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批复该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后，签订补充协议明确

具体金额。 

7.2 上述合同勘察设计费为一次性包死价格，即完成合同项下全部工作所应支付的全部价

款，包括但不限于人工、管理费、税金、利润等项目。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设计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发包人支付其他费用。 

8.支付方式 

8.1 资金支付以交通委年度资金计划及资金到位情况为依据，初步设计文件完成后，经交

通委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支付设计费的 45%；施工图设计文件完成后，经分局审查、批准

后，可支付至设计和勘察总费用的 80%；剩余费用待项目交工验收合格且财政评审审定且缺陷

期到期后一次性支付，最终支付总额以财政评审审定金额为准。 

设计有效期为：2年，如该项目已完成设计但本年度未实施，后期实施过程中规模发生重

大变化的需对此项目重新进行设计。 

8.2勘察设计费支付至乙方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账户。 

8.3设计人须向发包人开具与应付款等额的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拒绝付款。如发包人遇

到财政国库支付受限，支付期限顺延，不承担违约责任，但要及时通知设计人，待障碍消除

后，立即恢复支付。设计人不得因此延迟、暂停、中止、终止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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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计人计划开始勘察设计日期： 签订合同后，实际日期按照发包人在开始勘察设计

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勘察设计日期为准。勘察设计服务期限：1095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3

年，项目实施后服务至项目交工验收后 1年止）。 

10. 项目计划开工时间 2026年 6月 1日，计划完工时间 2026年 10月 15日。 

11.本协议书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设计人完成全

部勘察设计工作且勘察设计费用结清后失效。  

12.本协议书一式 陆 份，发包人 叁 份，设计人 叁 份。  

1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14.因本合同引发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发包人所在地法院起诉。 

 

 

 

发包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门头沟公路分局 设计人：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 

（盖单位章）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期：   2026年 3月 13日            日期：   2026年 3月 13日       

 

 

 

 

 

 

 

 

 

 

成员：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期：   2026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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